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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“全域污水零直排区”创

建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奋力打造高水平生态文

明建设和高质量绿色发展重要窗口的决策部署，根据《丽水市

全域“污水零直排区”建设实施方案》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县

实际，现就进一步加快推进我县全域“污水零直排区”创建工

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加速推进我县全域“污水零直排区”创建工作，加快补齐

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“短板”，确保水环境质量实现“优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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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进”。各责任单位要认清形势，提高站位，把“污水零直排

区”建设列入年度重点工作内容，强化责任担当，敢于破解难

题，挂图作战，专班推进，确保顺利通过省市专项验收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各责任单位要按照审定创建红线范围和省市创建验收标

准，不随意改变范围，不擅自降低标准，对标对表，各司其职，

通力合作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切实加快“污水零直排区”创建工

作进度。

县治水办：发挥牵头抓总作用，着重做好指导、协调、督

查和考核等工作，主动对接省市主管部门和专业机构，为各职

能部门特别是各乡镇（街道）提供技术支撑；会同赶考办、督

查室、督导组以及纪检、组织人事部门开展督查督导督办。

市生态环境局景宁分局：会同经商科技局、开发区和属地

乡镇（街道）等做好工业产业区（聚集区）“污水零直排区”

建设，切实加强对项目环评审批和排污许可证批后监管，强化

对污水预处理设施和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监督检查，加大

执法力度，坚决打击企业违法违规排污行为，规范入河排污口

的标识设置。

县发改局：负责指导审核“污水零直排区”创建中建设项

目的审批立项；指导和督促产业基地开展“污水零直排区”的

排查整治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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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财政局：做好“污水零直排区”创建的资金保障工作，

切实保障“污水零直排区”建设经费，并做好资金监管工作，

确保财政资金发挥最大效益。

县建设局：负责牵头县城生活类小区“污水零直排区”建

设，做好县城地下管网深度排查，编制建设实施方案，全面开

展管网雨污分流和精细化截污纳管整治提升工作；牵头城镇生

活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的建设和养护、排水管网信息化建

设和维护、排水许可证的核发和管理；督促农村生活污水处理

设施和配套管网运维管理。做好建设工地违章排水行为的监管。

县城投集团：协同建设局完成主城区创建红线范围内摸底

调查工作，县城建成区生活类小区零直排小区创建，市政道路

雨污分流和受委托的改造提升工程等项目建设任务。

县经济商务科技局：会同生态环境部门和属地乡镇（街道）

做好 110 区块、王金垟区块和石牛山区块等工业产业区（集聚

区）“污水零直排区”创建工作，负责加油站点开展“污水零

直排区”的排查整治，指导督促中小企业开展排查、整治和验

收工作。

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：负责优先保障“污水零直排区”建

设用地，为创建工作提供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保障和服务平台支

撑，负责制砂行业以及采矿行业的排查整治工作。

县教育局：负责各类学校、教研机构开展“污水零直排区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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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的排查整治工作，督促做好截污纳管和雨污分流。

县交通运输局：负责港口码头、船舶锚泊、客运站、汽修

单位、洗车行业等业主单位开展“污水零直排区”建设的排查

整治工作，强化交通公路工程和养护工程的排查整治。

县农业农村局：牵头做好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

工作，督促水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创建。督促屠宰场做好污水

管网排查、截污和雨污分流工作，依法向排水主管部门申请纳

管。做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工作，做好农家乐（民宿）雨、污、

油、烟的排查及截污纳管和雨污分流工作，充分发挥相关设施

在城郊结合部等区域“污水零直排区”建设中的衔接和补充作

用。

县水利局：负责美丽河湖建设，做好山塘水库排查整治，

强化涉水工程日常监管，全面开展河道采砂专项治理行动，做

好河道违法建筑的拆除工作。

县卫生健康局：负责医疗卫生机构开展“污水零直排区”

排查整治工作。

县文广旅体局：负责星级酒店和景区等开展“污水零直排

区”建设的排查整治提升工作，做好旅游开发建设项目日常监

管工作。

县市场监管局：负责开展餐饮业“污水零直排区”建设的

排查和整治工作，并会同建设局、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共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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牵头“六小行业”综合整治，并做好牵头抓总工作。

县综合行政执法局：负责建设工地违章排水、其他排水户

违法违规排水等行为的查处工作。开展“六小行业”污水日常

管理的行政执法工作。

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：做好澄照民族创业园的“污水零直

排区”创建工作。

县国资公司：负责指导和督促国有资产使用单位开展“污

水零直排区”排查整治工作。

其他部门和单位：对照县委《县直有关单位生态环境保护

工作职责》，做好本单位及所属单位的“污水零直排区”排查

整治工作，配合相关单位建立长效管理机制。

乡镇（街道）：红星街道、鹤溪街道要主动对接职能部门，

做好辖区内地上部分排查见底工作，负责做好政策处理、小微

改造、日常巡查等各项工作。渤海、东坑、沙湾、英川等已创

建的乡镇要开展“回头看”，切实做好巩固提升工作，其他乡

镇要对照标准，全面排查，确保污水零直排。

三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完善机制，强化考核。

各创建责任单位要建立预警、研判、决策、执行、监督、

晾晒、反馈、总结、考核等工作机制，并建立和完善有效管用

的长效管理机制。县政府督查室、赶考办和各督导组要开展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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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督查。治水办要进一步完善隐患排查机制、任务交办机制、

难题会商机制、进度调度机制、工作通报机制、问题销号机制、

考核奖惩机制。

（二）密切配合，协同作战。

各创建责任单位要加强协作配合，强化时效观念，集中力

量抓落实，做好相互协作，密切配合，增强工作合力，做到统

筹有序、步调一致。要对照创建目标，强化督促指导推动工作

落实，将部门的专业职能职责和乡镇的基础保障功能有机融合

在一起，并肩查、携手推、合力破，确保创建各项工作高质量、

快节奏推进。

（三）注重宣传，营造氛围。

宣传部门要会同各创建单位，挖掘亮点，总结提练，积极

对接上级媒体，精准宣传我县“污水零直排区”创建的好典型、

好经验、好做法。各单位以及社会团体、民间组织，要开展进

社区、进企业、进学校等系列活动，广泛宣传“污水零直排区”

创建的深远意义，引导公众主动参与，积极配合，成为“污水

零直排区”创建的支持者和建设者，自觉履行治水社会责任，

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“污水零直排区”创建的浓厚氛围。

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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